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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5 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

酒泉市项目

法 律 意 见 书

致：酒泉市财政局

本所接受委托，对 2025 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酒泉市项

目情况之合规性核查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依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关于

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尽责的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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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 言

一、出具本意见书的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项目收益债券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5]2010 号）

3.《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

库[2015]83号）

4.《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

5.《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

6.《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

7.《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

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

8.《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操作指引》（财预[2021]110 号）

二、律师声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 本法律意见书系本所律师根据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

实和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及其它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并基于本所律师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及对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司

法解释的理解而出具。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件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

件所发生时应当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并充分

考虑了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与的批准和确认。

2. 本所仅就与本期债券对应项目及其资金来源情况有关的法律问

题发表意见，而不对其他事项发表意见。本所不对有关会计、审计、信

用评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报

告、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资信评级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

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和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者

默示的保证，对于这些文件的内容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当

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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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本所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进行的调查过程中，己得到贵

单位如下确认和保证：

(1)己提供本次工作所需的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

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或口头的陈述和说明；

(2)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己向本所披露，并无

隐瞒、虚假或误导和重大遗漏之处；

(3)所提供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和相符；

(4)所提供的文件上的签字、盖章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字和盖

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合法授权；

(5)所有口头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相一致。

4.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律师对于贵单位提供的所有相

关文件、资料及说明已经进行了法律审查，并据此做出相关判断。

5.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律师依据有关政府部门、贵单位或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出具的证明

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6.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

则，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所涉及的相关材料及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验证，

对贵单位的行为以及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

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

重大遗漏。

7. 对于意见书中涉及的财务、评级、评估等数据，本所律师均系引

用，请以贵单位聘请的会计师/评估师等专业人员所作的专业核查和判断

为准。

8. 本所同意贵单位部分或全部在向上级主管部门或政府监管机构

相关呈报文件中自行引用或按其要求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贵单位

做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后，因贵单位的任何修改而导致的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除非贵单

位已书面告知并经本所律师确认，本所律师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9. 本法律意见书的标题仅为方便查阅而使用，不得用于解释本法律

意见书。

基于上述提示和声明，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贵单位提

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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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 文

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酒泉市财政局提供的《2025 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

酒泉市项目实施方案》（以下简称“《项目实施方案》”），本次酒泉市地方

政府债券资金用途调整的项目共 6 个：酒泉市精神卫生福利中心项目、

酒泉市肃州区第二水源建设工程项目、酒泉市肃州区 2022 年保障性租赁

住房建设项目(一期)、敦煌中学教学楼建设项目、肃北县城市排水防涝

及雨污分流地下管网设施建设项目、肃北县 2024 年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

改造项目。调整后债券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1.酒泉市精神卫生福利中心项目

项目建设地点：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汉唐新区北滨河西路北侧，北

区一街东侧。建设规模及内容：新建服务大厅、1#、2#、3#、4#4 栋住院

楼(综合楼)以及连廊一、连廊三，设康复住院床位 400 张。一期总建筑

面积19739.25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9249.19平方米，地下490.06

平方米，为多层公共建筑。建筑结构体系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抗震

设防烈度为 7 度。本工程建设场地为 I 类场地。项目建设期：2023 年 2

月初至 2025 年 10 月底。

2.酒泉市肃州区第二水源建设工程

项目建设地点：肃州区西洞镇新西村北侧，现状龙源水厂调蓄水池

西侧。建设规模及内容：本项目占地面积约 1599.44 亩，其中调蓄水池

面积为 1455.03 亩，净水厂面积为 144.41 亩。建设主要内容包括取水工

程、调蓄水工程、净水厂工程、输水工程四部分。其中：A、取水工程：

新建取水设施和原水取水管道一期(近期)10 千米(DN1400)，二期(远期)5

千米(DN1400)；B、调蓄水工程：新建 900 万立方米调蓄水池 1 座；C、

净水厂工程：新建净水厂 1 座，设计供水总规模近期 10 万立方米/日、

远期 20万立方米/日，采用高效沉淀池、V 型滤池超滤膜分离、纳滤膜精

滤为一体的组合净化处理工艺；D、输水工程：安装输水管道 28.5 千米

(DN800-1200)。计划将整体项目分为取水输水工程(管线工程)、调蓄水

工程和净水厂工程三个子项目。项目建设期：2025 年 5 月底至 2028 年 3

月底。

3.酒泉市肃州区 2022 年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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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地点：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肃州区高铁东路南侧、春光一

路东侧。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总建筑面积 60,617.31 ㎡；建筑总占地

面积 6,347.13 ㎡；该项目由 9 栋多层住宅、2 栋配套公建、1#-6#楼地

下一层的车库、室外硬化、绿化、电气、管网等工程。项目建设期：项

目为新建项目，建设期 31个月，2023 年 6月初开工，2025 年 12 月底竣

工验收，2026 年 1 月投入使用。

4.敦煌中学教学楼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地点：敦煌市城区。建设规模及内容：本项目拟建三层框

架结构教学楼一栋，总建筑面积为 5379.62 平方米新建一座农资储备仓

库，总建筑面积 4236.96 平方米，包含各种自习室，配套室外工程及其

他辅助设施设备等。项目建设期：根据项目实际，计划建设期为 14个月，

2024 年 10 月至 2025 年 12 月。

5.肃北县城市排水防涝及雨污分流地下管网设施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地点：肃北县党城湾镇。建设规模及内容：该项目主要改

造改造榆林路(全路段)、疏勒路(全路段)、党金路(全路段)、巴音路(全

路段)、色尔腾西路(全路段)、色尔腾东路(全路段)、祁连西路(全路段)、

祁连东路(全路段)、石包城路(全路段)、党城西路(全路段)、党城东路(全

路段)、泰吉路(全路段)、梦柯路(全路段)、教育路(全路段)、文化路(全

路段)、柯鲁克西路(智慧广电指挥中心-党金路)以及柯鲁克东路(全路

段)、党石路(全路段)、党城村道一(全路段)、党城村道二(全路段)、党

城村道三(全路段)、党城湾贸易小区、老旧幼儿园、以及紫亭小区给水

管网、巴音小区、教育路南侧双号楼地下管网 29870 米，具体建设内容

如下：(1)雨水管网建设内容：改造 DN300-800 钢筋混凝土雨水管网 10525

米。其中 DN300 钢筋混凝土雨水管网 1285 米、DN400 钢筋混凝土雨水管

网 7154 米、DN500 钢筋混凝土雨水管网 1104 米、DN600 钢筋混凝土雨水

管网 578 米、DN800 钢筋混凝土雨水管网 404 米，改建Ф1000 圆形混凝

土雨水井 187 座、Ф1250 圆形混凝土雨水井 19座，改建偏沟式单箅雨水

口 194 座，DN800 雨水排出口 1 座。(2)混错接雨污管网建设内容：改造

DN300-400 钢混凝土混错接雨污管网 15895 米，其中 DN300 钢筋混凝土混

错接雨污管网 12268 米、DN400 钢筋混凝土混错接雨污管网 3627 米，改

建Ф1000 圆形混凝土污水井 466 座、Ф1250 圆形混凝土污水井 19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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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给水管网建设内容：改造 DN63-DN200PE 低压给水管网 3450 米，其中

DN63PE 低压管网 740 米、DN100PE 低压管网 1000 米、DN150PE 低压管网

764 米、DN200PE 低压管网 946 米：改造给水阀门井 81 座，改造水表井

12座。项目建设期：本项目建设期为 16个月，2025 年 9月初至 2026 年

12 月底。

6.肃北县 2024 年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改造项目

项目建设地点：肃北县党城湾镇。建设规模及内容：该项目主要改

造滨河东路（吉泰路一柯鲁克西路）、紫亭路（党石路-柯鲁克东路）、支

一路（全路段）、支二路（全路段）、支三路（全路段）、新民巷四号楼、

原公安局至地税局、医院家属楼、紫亭小区、牧民小区、博伦小区、巴

音小区、党城小区、养老院、蒙医院、城关村村部至养老院（最南侧居

民家）、党河西岸党金社区至肃北第二水源厂、南北路西线（巴音换热站

至天骄大酒店）、南北路西线（和硕家园小区至县融媒体中心）、南北路

东线（四馆合一至文化路）地下管网 50303 米，具体建设内容如下：（1）

燃气管网建设内容：改造 DN160-200SDR11PE 中压燃气管网气管网 3204

米。其中 DN160SDR11PE 中压燃气管网 1888 米、DN200SDR11 PE 中压燃气

管网1316米，改建DN100燃气阀门井11座、DN160燃气阀门井2座、DN200

燃气阀门井 3座；改造入户软管、加装安全报警装置共计 3871 户。（2）

供热管网建设内容：改造DN63-DN450聚氨酯发泡保温中压供热管网39290

米。其中 DN63 聚氨酯发泡保温中压供热管网 7560 米、DN80 聚氨酯发泡

保温中压供热管网 3382 米、DN100 聚氨酯发泡保温中压供热管网 3536m、

DN125 聚氨酯发泡保温中压供热管网 290m、DN150 聚氨酯发泡保温中压供

热管网 7554m、DN200 聚氨酯发泡保温中压供热管网 7536m、DN250 聚氨

酯发泡保温中压供热管网 3112m、DN300 聚氨酯发泡保温中压供热管网

3360m、DN350 聚氨酯发泡保温中压供热管网 1040m、DN400 聚氨酯发泡保

温中压供热管网 1640m、DN450 聚氨酯发泡保温中压供热网 280 米，改造

2×3.4×3 米热力检查井 280 座，更换换热机组 8 套。（3）给水管网建设

内容：改造 DN100-DN200PE 低压给水管网 2645 米。其中 DN100PE 低压给

水管网 880 米、DN200PE 低压给水管网 1765 米，改建 1.2×1.2m 矩形钢

筋混凝土给水井 10 座、1.4×1.4m 矩形钢筋混凝土给水井 28 座、1.8×

2.4m 矩形钢筋混凝土给水井 9 座。（4）排水管网建设内容：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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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300-DN400 钢筋混凝土排水管网 5164 米。其中 DN300 钢筋混凝土排水

管网 1821 米、DN300 钢筋混凝土雨水管网 704 米、DN400 钢筋混凝土排

水管网 1243 米、DN400 钢筋混凝土雨水管网 749 米、DN500 钢筋混凝土

雨水管网 302 米、DN600 钢筋混凝土雨水管网 345 米，改建 1.2×1.2m 矩

形钢筋混凝土排水井 90 座，改建Ф1000 圆形混凝土雨水井 34 座，改建

偏沟式单算雨水口 56 个。项目建设期：项目为在建项目，建设期 17 个

月，已在 2025 年 8月开工，预计 2026 年 12 月竣工验收投入使用。

二、酒泉市精神卫生福利中心项目

（一）项目建设单位

根据酒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对酒泉市精神卫生福利

中心项目立项的批复》（酒发改社会[2021]646 号），项目建设单位为酒

泉市民政局，根据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基本信息如下：

机构名称 酒泉市民政局

机构性质 机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620900013920228C

机构地址 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富康路 29 号市政大厦西 10 楼

负责人 牧仁

赋码机关 中共酒泉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二）项目相关批复文件

2021 年 12 月 2日，酒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酒泉市精神

卫生福利中心项目立项的批复》（酒发改社会[2021]646 号），对酒泉市

民政局上报的《关于申请对酒泉市精神卫生福利中心立项的请示》（酒

民发[2021]127 号）作出批复，经研究，同意该项目立项。

2022 年 8 月 26 日，酒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关于酒泉市精

神卫生福利中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酒发改社会[2022] 531

号），对酒泉市民政局上报的《关于申请审批酒泉市精神卫生福利中心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酒民发[2022]74 号）根据中睿智工程管

理有限公司酒泉分公司《关于上报〈酒泉市精神卫生福利中心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评估报告〉的报告》（中睿咨询[2022]29 号），经研究，作

出批复，原则同意该可行性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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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1日，酒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发《关于酒泉精神卫

生福利中心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酒市建字[2022]536 号），根据酒泉

市民政局上报的《关于申请审批酒泉市精神卫生福利中心项目初步设计

的报告》（酒民发[2022]110 号），同意该项目初步设计。

2022 年 10 月 20 日，酒泉市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下发《关于酒泉

市精神卫生福利中心项目初步设计概算审核意见书》（酒政投审[2022]54

号），根据酒泉市民政局转来的《关于申请评审酒泉市精神卫生福利中

心项目初步设计概算的函》（酒民函[2022]37 号），对《酒泉市精神卫

生福利中心项目初步设计概算书》进行审核并提出审核意见。

2022 年 8 月 17 日，酒泉市自然资源局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

址意见书》，载明项目名称为酒泉市精神卫生福利中心项目，建设单位

为酒泉市民政局。

2022 年 8 月 19 日，酒泉市自然资源局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载明项目名称为酒泉市精神卫生福利中心项目，用地单位为酒泉市民政

局，用地位置为北滨河路北侧、北区一街东侧，用地面积 33332.69 平方

米，土地用途为社会福利设施用地，土地取得方式为划拨。

2022 年 8 月 19 日，酒泉市自然资源局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载明建设项目名称为酒泉市精神卫生福利中心项目（一期），建设单位

为酒泉市民政局。

2022 年 9 月 15 日，酒泉市民政局填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报批申请表》，载明项目名称为酒泉市精神卫生福利中心项目，建设单

位为酒泉市民政局。

2022 年 9 月 28 日，酒泉市民政局填报《评估事项备案表》，完成酒

泉市精神卫生福利中心项目的稳评备案。

2022 年 10 月 28 日，酒泉市自然资源局下发《酒泉市建筑工程设计

方案核定通知书》（酒规建方核[2022]16 号），对酒泉市民政局申报的

《酒泉市精神卫生福利中心建设项目》经会议审议，同意该设计方案。

2022 年 10 月 9日，肃州区水务局对酒泉市民政局填报的《水土保持

行政许可承诺书》（肃水承[2022]63 号）准予许可。

2023 年，肃州区自然资源局核发《不动产权证书》（甘（2023）肃

州区不动产权第 0000236 号），载明权利人为酒泉市民政局，坐落于肃



甘肃恒亚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8

州区汉唐文化新区北滨河路西路北侧、北区一街东侧，权利类型为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性质为划拨，用途为社会福利设施用地，宗地面

积 33332.69 平方米。

2023 年 4 月 23 日，肃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载明工程名称为酒泉市精神卫生福利中心项目（第一标段），

建设单位为酒泉市民政局。

2023 年 4 月 23 日，肃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载明工程名称为酒泉市精神卫生福利中心项目（第二标段），

建设单位为酒泉市民政局。

2025 年 10 月 10 日，酒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关于同意调整市

本级 2025 年专项债券的批复》（酒政办发函[2025]83 号），对酒泉市财

政局上报的《关于调整市本级 2025 年专项债券的请示》(酒财字[2025]77

号)经研究，原则同意将市新城区三期北片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结余专项

债券 1000 万元调整至酒泉市精神卫生福利中心项目。

三、酒泉市肃州区第二水源建设工程

（一）项目建设单位

根据肃州区发展和改革局下发的《关于酒泉市肃州区第二水源建设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肃发改(审)[2023]85 号），项目建设单

位为肃州区城市供排水服务中心，根据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基本信息如

下：

名称 肃州区城市供排水服务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622102MB0T35787D

经费来源 经费自理

法定代表人 阎军基

宗旨和业务范围
为城区人民生产生活及其他行业提供供排水服务。负责城区内供排

水设施的建设、维护与管理。

开办资金 13800 万元

住所 酒泉市肃州区阳关路 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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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单位 肃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登记管理机关 肃州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有效期 自 2021 年 03 月 24 日至 2026 年 03 月 24 日

（二）项目相关批复文件

2023 年 11 月 4日，肃州区发展和改革局下发《关于酒泉市肃州区第

二水源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肃发改(审)[2023]85 号），

对肃州区城市供排水服务中心上报的《关于上报酒泉市肃州区第二水源

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报告》经研究作出同意实施酒泉市肃州区第

二水源建设工程的批复。

2025 年 3 月 13 日，肃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发《关于<酒泉市肃

州区第二水源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肃建(审)[2025]10

号），对肃州区城市供排水服务中心上报的《关于<酒泉市肃州区第二水

源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报告》经研究，原则同意该初步设计。

2023 年 6 月 21 日，酒泉市自然资源局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

址意见书》，载明项目名称为酒泉市肃州区第二水源建设工程，拟用地

面积 1066293 平方米。

2025 年 3 月 31 日，酒泉市自然资源局下发《关于酒泉市肃州区第二

水源建设工程输水管道路由规划意见的函》（酒自然资源工规[2025]19

号），对肃州区城市供排水服务中心上报的《肃州区城市供排水服务中

心关于批复酒泉市肃州区第二水源建设工程输水排水管道路由的请示》

(肃供排水[2025]25 号)经研究，同意敷设肃州区第二水源建设工程输水

管道(肃州区第二水源厂-G30 高速立交桥)。

2023 年 5 月 12 日，酒泉市生态环境局肃州分局下发《关于酒泉市肃

州区第二水源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酒肃州环审[2023]016

号），对肃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上报的《酒泉市肃州区第二水源建设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经研究，同意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建设

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2024 年 10 月 28 日，肃州区城市供排水服务中心填报《评估事项备

案表》，完成酒泉市肃州区第二水源建设工程的稳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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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5 月 27 日，酒泉市自然资源局肃州分局下发《关于酒泉市肃

州区第二水源建设工程取水输水工程建设项目用地意见的函》，对肃州

区城市供排水服务中心上报的《关于办理酒泉市肃州区第二水源建设工

程取水输水工程建设用地报批手续的请示》(肃供排水[2025]46 号)经审

查，说明该项目地下管道铺设项目，不涉及新增用地，无需办理建设用

地手续。

2025 年 6 月 3 日，肃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载明建设单位为肃州区城市供排水服务中心，工程名称酒泉市

肃州区第二水源建设工程总承包取水输水工程，建设地址为酒泉市肃州

区西洞镇。

2025 年 9 月 28 日，肃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出具《肃州区人民政府办

公室回执》（肃政办回字 2025 第 122 号),对肃州财政局上报的《关于调

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的请示》(肃财发[2025]324 号)，经区政府

十九届 146 常务会议研究，会议研究同意调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

金捌仟壹佰捌拾捌万元整(¥81880000),其中：将酒泉市肃州区城区供热

系统一体化整合改造项目债券专项资金 1900 万元、酒泉市中心城区(肃

州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债券资金 300 万元、酒泉市肃州区

2022 年东北街道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债券资金 88万元、酒泉市肃州区

冷链运输与智慧物流建设项目债券资金 2400 万元，共计 4688 万元调整

至酒泉市肃州区第二水源建设工程项目。

四、酒泉市肃州区 2022 年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一期)

（一）项目建设单位

根据《酒泉市肃州区 2022 年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一期)可行性

研究报告》及肃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下发的《关于<酒泉市肃州区

2022 年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一期)>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肃建

(审)[2023]16 号），项目建设单位为肃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基本信息如下：

机构名称 肃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620902013922047B

机构性质 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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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王建斌

机构地址 肃州区东环北路 4 号

颁发日期 2024 年 11 月 26 日

赋码机关 中共肃州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二）项目相关批复文件

2023 年 2 月 21 日，肃州区发展和改革局下发《关于酒泉市肃州区

2022 年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一期)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肃发

改(审)[2023]33 号），对肃州区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上报的《关于上

报酒泉市肃州区 2022 年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一期)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报告》经研究，作出批复。

2023 年 4 月 27 日，肃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发《关于<酒泉市肃

州区 2022 年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一期)>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

（肃建(审)[2023]16 号），对肃州区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上报的《关

于上报<酒泉市肃州区 2022 年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一期)>初步设计

及概算批复的报告》经研究，作出原则同意该初步设计的批复。

2022 年 3 月 18 日，酒泉市人民政府下发《关于中心城区 4宗用地划

拨事宜的批复》(酒市征拨字[2022]4 号)，对酒泉市自然资源局上报的《关

于中心城区 4 宗用地划拨事宜的请示》(酒自然资源发[2022]53 号)经研

究，同意将位于高铁东路南侧、春光一路东侧，用地面积 27440 平方米(合

41.16 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划拨方式供应给肃州区住建局，作为

2022 年保障房项目用地，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

2022 年 3 月 23 日，酒泉市自然资源局签发《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

书》，载明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为肃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项

目名称为酒泉市肃州区 2022 年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一期)。

2025 年 9 月 8 日，酒泉市自然资源局肃州分局核发《中华人民共和

国不动产权证》，载明权利人为肃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共有情况为

单独所有，坐落于酒泉市肃州区春光片区高铁东路南侧、春光一路东侧，

权利类型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性质为划拨，用途为城镇住宅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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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30 日，肃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情况说明》，

根据《酒泉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心城区 4 宗用地划拨事宜的批复》(酒市征

拨字[2022]4 号)文件明确，同意将位于高铁东路南侧、春光一路东侧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划拨方式供应给肃州区住建局作为保障性租赁

住房项目用地。确定该地块划拨成本款由肃州区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代为缴纳，并负责办理相关手续。

2023 年 1 月 7 日，酒泉市自然资源局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

址意见书》，载明建设单位名称为肃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名称

为酒泉市肃州区 2022 年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一期），拟用地面积

27440 平方米。

2023 年 4 月 11 日，酒泉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下发《关于肃州区建设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一期)人防工程设置标

准的函》（酒人防施工图[2023]06 号），肃州区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申报的位于酒泉市肃州区高铁东路南侧、春光一路东侧的 2022 年保障性

租赁住房建设项目(一期)项目人防工程应按照规定要求建设。

2023 年 7 月 11 日，肃州区水务局下发《酒泉市肃州区 2022 年保障

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一期)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肃水务(审)

字[2023]19 号），对肃州区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上报的《酒泉市肃州

区 2022 年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一期)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经审查，

作出同意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

2025 年 8 月 3 日，肃州区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关于酒泉市

肃州区 2022 年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一期)不做环境影响评价的说

明》，酒泉市肃州区 2022 年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一期)属房地产业

类别的居住性建设项目，根据本栏目环境敏感区域含义，不涉及本名录

第三条环境敏感区域，并根据第五条规定：本名录未作规定的建设项目，

不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

2023 年 4 月 23 日，肃州区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填报《社会稳定风

险评估事项备案表》，完成对酒泉市肃州区 2022 年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

项目(一期)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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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4 月 3 日，酒泉市自然资源局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载明建设单位为肃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项目名称为酒泉市肃州

区 2022 年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一期）。

2023 年 4 月 3 日，酒泉市自然资源局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载明用地单位为肃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名称为酒泉市肃州区

2022 年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一期）。

2023 年 6 月 15 日，肃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载明建设单位为肃州区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名称为酒

泉市肃州区 2022 年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一期）。

2025 年 9 月 28 日，肃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出具《肃州区人民政府办

公室回执》（肃政办回字 2025 第 122 号),对肃州财政局上报的《关于调

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的请示》(肃财发[2025]324 号)，经区政府

十九届 146 常务会议研究，会议研究同意调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

金捌仟壹佰捌拾捌万元整(¥81880000),其中：将酒泉市中心城区(肃州区)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债券资金 3500 万元，调整至酒泉市肃州

区 2022 年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一期)。

五、敦煌中学教学楼建设项目

（一）项目建设单位

根据敦煌市发展和改革局下发的《关于敦煌中学教学楼建设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敦发改审批[2024]24 号），项目建设单位为敦

煌中学，根据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敦煌中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622103438490112L

宗旨和业务范围 实施高中义务教育，促进基础教育发展。

住所 敦煌市沙州镇鸣山南路

法定代表人 刘亚明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

开办资金 1998 万元

举办单位 敦煌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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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 自 2022 年 01 月 29 日至 2027 年 01 月 29 日

登记管理机关 敦煌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二）项目相关批复文件

2024 年 6 月 14 日，敦煌市发展和改革局下发《关于敦煌中学教学楼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敦发改审批[2024]24 号），对敦煌

市教育局上报的《关于转报<敦煌中学教学楼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报告》(敦教文〔2024]5 号)经研究，作出原则同意该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

2024 年 9 月 15 日，敦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发《关于敦煌中学教

学楼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敦发改审批[2024]245 号），对敦煌市

教育局上报的《关于审核敦煌中学教学楼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报告》(敦

教函[2024]275 号)经研究，作出批复。

2024 年 1 月 4 日，敦煌中学填报《评估事项报备表》，完成敦煌中

学教学楼建设项目的稳评备案。

2024 年 9 月 13 日，敦煌市自然资源局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载明建设单位为敦煌中学，建设项目名称为敦煌中学教学楼建设项目，

建设位置为鸣山南路西侧，文博东路北侧。

2022 年 8 月 29 日，敦煌市自然资源局核发《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

书》，载明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为敦煌中学，宗地用途为教育用地，

宗地坐落于鸣山南路西侧，文博东路北侧。

2025 年 8 月 5 日，酒泉市生态环境局敦煌分局下发《关于<关于申请

敦煌中学教学楼建设项目免予办理环评备案手续的函>的复函》（敦环函

[2025]92 号）,载明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目录》(2021 版)

第五十条 110 项规定，新建学校不涉及环境影响敏感区;无化学、生物实

验室的学校，免予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

2024 年 11 月 1日，敦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载明建设单位为敦煌中学，工程名称为敦煌中学教学楼建设项

目，建设地址为敦煌市。

2025 年 8 月 20 日，敦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关于调整地方政府

新增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的批复》，对市发改局、市财政局上报的《关于



甘肃恒亚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15

调整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的请示》(敦财预[2025]49 号)，经

十八届市政府 85次常务会研究，原则同意该请示，由市财政局、市发改

局负责将甘肃(敦煌)国际空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结余专债资金 1200万元

调整至敦煌中学教学楼建设项目。

2025 年 4 月 24 日敦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敦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 2025 年上级教育专项资金分配方案的批复》（敦政办函发〔2025〕172

号），原则同意三个《请示》。

六、肃北县城市排水防涝及雨污分流地下管网设施建设项目

（一）项目建设单位

根据肃北县发展和改革局下发的《关于肃北县城市排水防涝及雨污

分流地下管网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肃发改批字

[2024]123 号），项目建设单位为肃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证书，其基本信息如下：

机构名称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城市管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620923MB1632069P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甘肃省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党城西路 7 号

负责人 戴保东

赋码机关 中共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25 年 02 月 18 日

（二）项目相关批复文件

2024 年 11 月 12 日，肃北县发展和改革局下发《关于肃北县城市排

水防涝及雨污分流地下管网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肃

发改批字[2024]123 号），对肃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上报的《关于肃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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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市排水防涝及雨污分流地下管网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申

请》(肃住建字[2024]183 号)经研究，作出批复。

2025 年 5 月 23 日，肃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发《关于肃北县城市

排水防涝及雨污分流地下管网设施建设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肃发改批

字[2025]38 号)，对肃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上报的《关于申请肃北县城

市排水防涝及雨污分流地下管网设施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批复的请示》(肃

住建字[2025]196 号)经研究，原则同意该项目初步设计的内容。

2025 年 1 月 16 日，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肃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填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完成肃北县城市排水防涝及雨污分流地

下管网设施建设项目的环评备案。

2025 年 3 月 7 日，肃北县自然资源局出具《关于肃北县城市排水防

涝及雨污分流地下管网设施建设项目办理用地手续的报告》，对肃北县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上报的《关于申请肃北县城市排水防涝及雨污分流地

下管网设施建设项目办理用地手续的报告》经审核，载明根据建设范围

和内容，该项目无无新增建设用地，无需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2024 年 10 月，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肃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填报《评

估事项备案表》，完成肃北县城市排水防涝及雨污分流地下管网设施建

设项目的稳评备案。

2025 年 9 月 9 日，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证》，载明建设单位为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肃北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工程名称为肃北县城市排水防涝及雨污分流地下管网设施建

设项目一标段。

2025 年 9 月 9 日，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证》，载明建设单位为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肃北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工程名称为肃北县城市排水防涝及雨污分流地下管网设施建

设项目二标段。

2025 年 9 月 9 日，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证》，载明建设单位为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肃北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工程名称为肃北县城市排水防涝及雨污分流地下管网设施建

设项目三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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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1 月 18 日，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下发《关于县政

府调整 2025 年专项债券资金用途的审议意见》，对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人

民政府上报的《关于提请调整 2025 年专项债券资金用途的报告》,拟调

整肃北县河西区域市政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建设项目资金用途。经县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原则同意调整。

七、肃北县 2024 年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改造项目

（一）项目建设单位

根据肃北县发展和改革局下发的《关于肃北县 2024 年城市燃气管道

等老化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肃发改批字[2024]122 号），

项目建设单位为肃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其基本信息如下：

机构名称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城市管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620923MB1632069P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甘肃省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党城西路 7 号

负责人 戴保东

赋码机关 中共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25 年 02 月 18 日

（三）项目相关批复文件

2024 年 11 月 12 日，肃北县发展和改革局下发《关于肃北县 2024 年

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肃发改批字

[2024]122 号），对肃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上报的《关于肃北县 2024

年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申请》(肃住建字

[2024]184 号)经研究，作出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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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2 月 23 日，肃北县发展和改革局下发《关于肃北县 2024 年

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改造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肃发改批字[2025]12

号)，对肃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上报的《《关于肃北县 2024 年城市燃

气管道等老化改造项目初步设计的申请》(肃住建字[2025]50 号)经研究，

原则同意该项目初步设计的内容。

2025 年 1 月 16 日，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肃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填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完成肃北县 2024 年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

改造项目的环评备案。

2025 年 3 月 7 日，肃北县自然资源局出具《关于肃北县 2024 年城市

燃气管道等老化改造项目不需办理用地手续的说明》，对肃北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上报的《关于肃北县 2024 年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改造项目用

地手续的申请报告》经审核，载明根据建设范围和内容，该项目无无新

增建设用地，无需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2024 年 10 月，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肃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填报《评

估事项备案表》，完成肃北县 2024 年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改造项目的稳

评备案。

2025 年 9 月 10 日，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证》，载明建设单位为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肃北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工程名称为肃北县 2024 年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改造项目一标

段。

2025 年 8 月 8 日，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证》，载明建设单位为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肃北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工程名称为肃北县 2024 年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改造项目二标

段。

2025 年 8 月 8 日，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证》，载明建设单位为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肃北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工程名称为肃北县 2024 年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改造项目三标

段。

2025 年 11 月 18 日，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下发《关于县政

府调整 2025 年专项债券资金用途的审议意见》，对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人

民政府上报的《关于提请调整 2025 年专项债券资金用途的报告》,拟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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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肃北县河西区域市政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建设项目资金用途。经县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原则同意调整。

八、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根据甘肃广合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2025 年甘肃省政府专项

债券用途调整--酒泉市财务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财务评估报告》”），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

求，根据其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的研究，认为本次通过发行专项债券，

项目预期收益为本次发行债券提供了充足、稳定的现金流入，作为还本

付息的资金来源。

《财务评估报告》评估结论认为，在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

项假设前提下，项目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

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九、中介服务机构

1. 法律服务机构

酒泉市财政局委托本所作为其法律顾问针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及其

资金来源的合规性进行分析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所系经甘肃省司法厅

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甘肃省司法厅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620000665405707M。

2. 财务审计机构

酒泉市财政局委托甘肃广合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审

计机构。甘肃广合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现持有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7年12月12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620100767737040G的《营

业执照》、甘肃省财政厅于 2017 年 10 月 16 日核发的执业证书编号为

62010111 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十、结论意见

综合上述内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最终

发表意见如下：

1、本期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均为具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专项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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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募集资金可形成国有资产，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

〔2020〕43 号）相关规定。

2、本期专项债券对应项目投向领域总体符合《2025 年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投向领域》。

3、本期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实施单位具有实施项目的主体资格。

4、本期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目前均已取得立项批复，具备实施条件并

依法取得了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或许可。

5、本期专项债券对应项目财务审计机构对项目收入、收益作出了具

有专业测算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评价。

6、为本期专项债券对应项目提供服务的法律服务机构、财务审计机

构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7、本期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周期较长，可能存在政策、市场、不可抗

力等因素影响项目实施与收益，但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需要采取完

善相关手续、严格变更审批程序、严格收益平衡测算、做好资金保障、

加强现场管理、落实安全责任、提升项目运营收益率、落实缺口补救措

施等风险控制措施加强风险控制。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发行人和本所各执一份，其余三份供决策、

申报本期债券之用，经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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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2025 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酒泉市

项目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甘肃恒亚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杨利华 张萌强

2025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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